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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D000872_107D2000133-01.pdf、107D000872_107D2000134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納骨堂管理自治條例」

第五條收費標準表【附表一】、【附表二】、第五條之一

第一項第六款、第七條第三項、第八條第一項暨第一項第

三款及第二項、第十五條第四項等條文公布令，敬請協助

張貼公告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及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

107年4月11日澎西授代字第10701000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本條例修正後全條文（含附表一、二、三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本縣各鄉市公所、本鄉各村辦公

處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、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、本所秘書室（研考）、本所民政課 2018-04-17
16:01:09


